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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本校為辦理招生業務，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

之規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並成立招生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委員會成員） 

本會於每學年開始招生前組成，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學院院長、系(學位學程)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會計室主任、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教務處專門委員及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長組成，委員任期為一年。由校長兼任主任委

員，教務長兼任副主任委員，教務處專門委員兼任總幹事，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長兼任執行

幹事。本會得視招生類別及招生需要，聘請合作學校或事業單位代表為委員。 

第三條（委員會會議之召開） 

本會依據招生工作需要召開會議，由主任委員主持，主任委員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副主任 

委員代理。會議應有二分之一委員以上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為通過。 

第四條（委員會職權） 

本會辦理本校各項招生事宜，其職權如下： 

一、審議招生簡章及有關招生事務章則。 

二、訂定招生工作事項及重要招生日程。 

三、規劃經費之運用。 

四、發布本會有關招生之新聞。 

五、招生宣傳事宜之規劃。 

六、訂定招收新生名額及錄取標準。 

七、辦理有關招生研究改進事項。 

八、其他有關招生工作事項。 

九、審議甄選作業之重大事項。 

第五條（業務分組及工作職掌） 



本會為推展會務，應業務所需另設四組，各組均置召集人一人，幹事若干人，由總幹事提

交委員會議議決後擔任之，各組之名稱及職掌如下： 

一、試務組： 

（一）各項招生委員會議、工作會議之籌開及會議紀錄之整理與簽發。 

（二）典守本會印章。 

（三）報名與試務之規劃與協調。 

（四）有關試務章則之擬訂、印製。 

（五）有關成績之核計、寄發事項。 

（六）公告錄取考生名單事項。 

（七）考生申請複查事項工作。 

（八）其他各項主任委員、總幹事交辦事項。 

（九）試場佈置之規劃。 

（十）各項試務與行政協調事宜。 

二、電算組： 

（一）協助網路公告、報名、准考證下載、成績處理統計、成績複查核算、放榜等系統

程式設計、維護及列印。 

（二）電腦工作人員之輔導、訓練。 

（三）其他有關電腦作業事宜。 

三、會計組： 

（一）收支預算表及決算表之編製。 

（二）各項經費收支標準之訂定及處理。 

（三）各項經費動支之審核、報銷。 

（四）各項工作費之發放。 

（五）其他有關會計、出納等事項。 

四、總務組： 

（一）各種會議會場、報名場地、試場等之場地布置。 

（二）報名、甄試期間校園之清潔、安全與秩序之維護。 

（三）報名、甄試期間通訊及水電之維護。 

（四）報名、甄試期間校園車輛與交通之管制。 

（五）其他有關總務事項。 

第六條（甄選小組設置） 

本校各系(學位學程)於辦理各項甄選作業時，應設置甄選小組，每學年由各系(學位學程)

視不同招生管道之甄審項目，推舉 3至 5位教師且經系務會議通過；並以系(學位學程)主

任為召集人，負責審查考生之甄選資格、書面資料及面試等相關事項。 

各系(學位學程)甄選小組設置要點由各系(學位學程)另訂之。 

第七條（迴避原則） 

本校各系(學位學程)甄選小組成員與參加作業之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若有三親等以內之

親屬報名甄選入學時，應主動迴避。若有本校應屆畢業生報名，其所屬應屆畢業班導師及



畢業專題指導老師，應主動迴避。 

第八條（招生紛爭處理） 

本會下設專案處理小組，受理考生招生紛爭事宜之申訴，小組成員由主任委員指派。考生

如對招生事宜存有疑義，得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日內向該小組提出書面申訴，該小組應於

收件後一週內正式答覆，並由本會將審議結果以書面資料函覆該申請考生及相關單位。 

第九條（緊急事件處理） 

若遇突發之緊急等不可抗力事件時，由主任委員依當時情況，決定必要之處理。 

第十條（章程適用範圍） 

本章程適用於本校各項對外招生考試。 

招生業務中，各組得依照本章程所定之職掌，擬定作業要點送請本會審議後實施。 

第十一條（其他事宜）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各項招生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章程修訂） 

本章程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